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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增资扩股及股权转让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收购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接公司第一大股东深圳兰光经济发展公司(以下简称“兰光经发”)

的通知，获悉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深圳兰光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光集

团”)与上海创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创华”)于 2006 年 7 月 3

日签署了《关于对深圳兰光经济发展公司增资扩股及股权转让之协议书》，上海

创华拟以现金方式投资 42000 万元对兰光经发增资扩股，并同时以抵债方式收购

兰光集团持有兰光经发的 6807.25万股股权（即上海创华代兰光集团偿付其所欠

兰光经发款项，兰光集团将所持兰光经发股权抵偿给上海创华）。兰光经发增资

扩股以及股权转让后，上海创华将持有兰光经发的 95% 的股权，成为本公司实

际控制人。 

二、收购人的基本情况 

上海创华成立于2001年，注册资金 1亿元人民币，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

公司法人代表黄友权。公司经营范围：投资及资产管理（有色金属、矿业）。 上

海创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股股东：黄友权持有 70%、黄友生持有 10%股权、

邱晓持有 10%股权、黄胜群持有 10%股权。 

三、收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1、 上海创华对兰光经发公司增资扩股 42000 万元。其中 15000 万元作为

对兰光经发公司增加注册资本金，其余 27000 万元作为兰光经发公司资本公积

金。 

2、上海创华同意将其投入兰光经发的第一笔增资款 15000 万元，在完成兰

光经发增资扩股及股权转让相关手续后 5个工作日内偿还兰光科技；上海创华同

意在偿还兰光科技第一笔款项 15000万元后 30 个工作日内，以兰光经发的资产

或上海创华第二笔增资款 27000 万元，偿还所欠兰光科技的其余款项。 



  3、兰光经发公司股权变动情况 

兰光经发公司增资扩股和股权转让前股本结构：  

股 东 名 称     出 资 金 额 （ 万 元 ） 认 购 股 份 数 （ 万 股 ） 持 股 比 例  

兰 光 集 团      7955           7955           100% 

合 计          7955          7955           100% 

兰光经发公司增资扩股和股权转让后股本结构：  

股 东 名 称   出 资 金 额 （ 万 元 ） 认 购 股 份 数 （ 万 股 ）   持 股 比 例  

上 海 创 华    21807.25        21807.25          95% 

兰 光 集 团    1147.75         1147.75           5% 

合  计       22955           22955          100% 

4、增资扩股和股权转让协议同时满足以下生效条件后生效： 

(1)协议已经双方的合法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双方公章； 

(2)协议项下的增资扩股和股权转让事宜的收购报告书经甘肃省人民政府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3)协议项下的增资扩股和股权转让事宜的收购报告书经中国证监会审核后

无异议，获得中国证监会的要约收购豁免； 

  (4)兰光集团及其关联企业与各债权银行达成新的贷款延期合同。 

四、其它重要事项 

上述增资扩股以及股权转让尚需经甘肃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和中国证监会批准，并需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义务。 

 

本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甘肃兰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0 六年七月四日 


